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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自愿参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工程学院2026年寒假母校行招生宣传志愿活动，并保证本人的身心状况适合参与本次活动，同时对本次活动的目的、性质、实践地的基本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和风险有清楚的了解，详细阅读并全部理解教育部令第12号《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2002年9月1日生效）。在返乡活动期间，本人保证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学校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1.参与志愿活动的学生个人作为本次活动的“第一责任人”，承诺在活动前提前告知家长并获得其支持，避免线下跨省跨市开展志愿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注意随时保持与学校、学院、家庭的紧密联系。
2.本人在志愿活动过程中随身财物的遗失、被盗、毁坏等经济损失自行承担；由于本人过错造成的第三方人身伤害或经济损失自行承担；由于本人过错、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导致的人身意外伤害，依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2号）第十二条进行处理；本人在活动过程中如有违法行为或违反实践当地各项规定以及民族习惯等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引起的法律责任自行承担。
    3.本人将认真参与学习培训，确保知晓各项安全工作提醒，严格遵守各项工作要求。
本人已经详细阅读并认可本责任书，对整体内容和各项规定均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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